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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了T/ZZB 0255-2017《油田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与T/ZZB 0255-2017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原材料的要求（见4.2，2017年版的4.3）； 

——更改了工艺设备的要求（见4.3，2017年版的4.2、4.4）； 

——更改了检验检测的要求（见4.4，2017年版的4.5）； 

——增加了耐压性能的要求（见6.1）； 

——更改了焊接的要求（见6.2,2017年版的6.1、6.2）； 

——增加了防腐、外观、填料中关于执行SY/T 0523-2023对应条款的要求（见6.3.1、6.4.1、6.5.3）； 

——更改了整机的要求（见6.6，2017年版的6.6）； 

——更改了了耐压性能的试验方法（见7.1，2017年版的7.1）； 

——修改了无损检测的试验方法（见7.2.2，2017年版的7.3）； 

——增加了焊接件组装、防腐、外观、填料试验方法（见7.2.1、7.3、7.4、7.5）； 

——更改了整机检查的试验方法（见7.6，2017年版的7.4、7.5）； 

——更改了评价规则（见第8章，2017年版的第8章）； 

——更改了包装的要求（见第9.2，2017年版的9.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质量协会。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金汇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浙江

金龙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叶金飞、程坡、张旭、倪红华、余金海、史佳、池爱文、张安将、丁亚塞。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李存军。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0年首次发布为T/ZZB 0255-201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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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油田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的基本要求、技术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两级处理的油田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以下简称“处理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0(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 

GB/T 713.2 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2部分:规定温度性能的非合金钢和合金钢 

GB/T 713.7 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7部分:不锈钢和耐热钢GB/T 25198  压力容器封头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8923.1-201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

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8923.2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2部分：已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局

部清除原有涂层后的处理等级 

GB/T 13306  标牌 

GB/T 13927  工业阀门  压力试验 

HJ 579  膜分离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NB/T 10558-2021 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 

NB/T 47013.1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1部分：通用要求 

NB/T 47013.2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 

NB/T 47013.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3部分：超声检测 

NB/T 47018.2 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第2部分：钢焊条 

SY/T 0523—2023  油田水处理过滤器 

SY/T 5329 碎屑岩油藏注入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 

TSG 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附2021年第1号修改单) 

TSG 07-2019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附2021年第1号修改单、2024年第2号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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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油田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 fine treatment device for oily sewage  

由一级预处理罐及二级精细处理罐组成，用于将油田含油污水进行处理以达到油田回注水最高指标

（含油量≤5.0mg/L，悬浮物含量≤1.0mg/L，颗粒中值≤1.0μm）的装置。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开发  

4.1.1 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在设计时应考虑各级处理装置具有以下性能： 

a) 一级预处理罐应采用沉降、聚结、化学加药等多级处理方法，分级分阶段去除污水中含油及悬

浮物； 

b) 二级精细处理罐应采用耐油、耐酸碱、处理精度高的过滤元件。 

4.1.2 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在设计时应实现装置各个流程的自动化控制，可远程操作。一级预处理

罐应实现过滤、收油、排泥自动化控制，二级精细处理罐应具有在线气体反吹、水反冲洗、药洗等流程，

实现滤芯良好的再生功能。 

4.2 原材料 

4.2.1 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制造所用的碳钢材料应符合 GB/T 713.2的规定，不锈钢材料应符合 GB/T 

713.7的规定。 

4.2.2 筒体、封头用钢、焊接材料及其他零部件用材，应符合图样文件及 GB/T 150(所有部分) 的规

定。 

4.2.3 过滤装置接触介质的材料应根据过滤介质确定,受压元件还应符合 GB/T 150.2、TSG 21的规定。 

4.2.4 焊接材料除应符合 GB/T 150.2、TSG 21—2016 的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 NB/T 47018.2的规定。 

4.3  工艺设备 

4.3.1 应具有数控纤维缠绕机和相关配套设施。应具有等离子切割机、剪板机、折弯机、车床、铣床、

钻床和焊接等制造设备。 

4.3.2 焊接应符合 SY/T 0523—2023中 5.4的要求。焊接工艺的焊接接头型式应按 GB/T 985.1和 GB/T 

985.2的规定执行。角焊缝的焊脚高度应不小于两相邻焊接件中较薄厚度。被补强圈、支座、垫板等覆

盖的焊缝应磨平。设备的环向、纵向焊缝接头应进行 20%且焊缝长度应不小于 250 mm的无损检测。 

4.3.3 应进行 100%射线或超声波探伤检测，射线检验的合格级别不低于Ⅱ级，超声波检验的合格级别

不低于Ⅰ级。检测方法按 NB/T 47013.1、NB/T 47013.2、NB/T 47013.3的规定执行。 

4.4 检验检测 

4.4.1 应具备油田水质检测、力学性能检测、无损检测的检验检测能力。应具备漆膜厚度、壁厚、密

封性、绝缘电阻和噪声、耐压性能的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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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应具备漆膜测厚仪、超声波测厚仪、压力试验装置、绝缘电阻表和声级计、熔体流动速率试验

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硬度计、流量测试装置、循环压力测试台、爆破压力试验台、寿命试验台等检验

和检测设备 

4.4.3 检验和检测设备应符合 GB/T 13927、SY/T 5329及 TSG 07-2019 的有关规定。 

4.4.4 无损检验设备应符合 TSG 07-2019 附件 C1.3.2的有关规定。 

5 技术参数 

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的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表1 主要技术参数 

性能项目 
额定处理量 

m
3
/h 

压降 

MPa 

油水密度差 

kg/m
3
 

设计压力 

MPa 

工作温度 

℃ 

具体指标 10～100 ≤0.1 50～200 0.6 ≤80 

处理精度 

进水水质：含油量≤200mg/L，悬浮物含量≤200mg/L； 

出水水质：一级预处理罐出水水质：含油≤10mg/L，悬浮物≤10mg/L； 

二级精细处理罐出水水质：含油≤5.0mg/L，悬浮物≤1.0mg/L，粒径中值≤1.0μm。 

6  技术要求 

6.1 耐压性能 

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的耐压性能应符合 GB/T 150.4 及设计文件的相关规定。 

6.2 焊接 

6.2.1 焊接件组装 

6.2.1.1 封头宜采用 GB/T 25198的标准椭圆形封头，必要时也可选用锥形等型式封头。各种不相交的

拼焊焊缝中心线间距离至少应为封头钢板厚度δs的 3倍，且不小于 100 mm。  

6.2.1.2 筒体成形后，同一断面上最大与最小内径之差应不大于该断面内径的 1％，且不大于 25 mm。 

筒体上开孔和补强应符合GB/T 150(所有部分) 的规定。 

6.2.1.3 封头与圆筒连接的环向焊接接头、圆筒的纵向焊接接头、封头所有拼接焊接接头等，其对口

错边量应符合 GB/T 150(所有部分) 的规定。 

6.2.1.4 法兰面应垂直于接管或筒体的主轴中心线，其偏差不得超过法兰外径的 1％，且不大于 3 mm。 

6.2.1.5 承托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当承受设计规定载荷时，应不产生异常变形。所选阀门的

性能应稳定可靠，开闭灵活。 

6.2.2 无损检测 

无损检测应符合 SY/T 0523—2023 中 5.4的要求。 

6.3 防腐 

6.3.1 防腐应符合 SY/T 0523—2023 中 5.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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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罐体与管汇等直接与处理介质接触的表面，当选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材料时，均应进行防腐处

理。 

6.3.3 内外金属表面应进行喷砂除锈，其质量要求应达到 GB/T 8923.2规定的 Sa2.5 级。 

6.3.4 罐体和管道的防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罐体内防腐：环氧煤沥青玻璃鳞片防腐涂料，应不少于 3道，干膜厚度应不小于 300 μm； 

b) 管道内防腐；环氧煤沥青玻璃鳞片防腐涂料，应不少于 2道，干膜厚度应不小于 200 μm； 

6.3.5 罐体及管道外防腐：底漆宜采用环氧富锌底漆涂料，应不少于 1道，干膜厚度应不小于 50 μm，

中间漆宜采用环氧云铁漆，应不少于 1道，干膜厚度应不小于 100 μm。面漆宜采用脂肪族丙稀酸聚氨

脂防腐面漆鲜绿面漆，应不少于 2道，干膜厚度不小于 50 μm。总干膜厚度应不小于 190 μm。 

6.4 外观  

6.4.1 除设计文件另有规定外,过滤器罐体直线度允差不应大于罐体尺寸的 1‰。 

6.4.2 处理装置同一断面上最大内径与最小内径之差,不应大于该断面内径的 1%,且不应大于 25mm。法

兰面应垂直于接管或者圆通的主轴中心线,其偏差均不能超过法兰外径的 1%,且不应大于 3mm。 

6.4.3 处理装置的几何尺寸、形位公差应符合 SY/T 0523—2023 中 7.4的要求。 

6.4.4 焊缝表面不得有裂纹、气孔、弧坑和飞溅物等缺陷。 

6.4.5 漆膜应平整光滑，色泽一致，不允许有针孔、起泡、裂纹、划伤剥落和明显流挂等影响防腐蚀

性能的缺陷。 

6.5 填料 

6.5.1 填料应具有强度高、性能稳定、质量优良的特点。 

6.5.2 滤料和垫料应符合 SY/T 0523—2023中 5.6的要求。滤料、垫料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化学

稳定性,质量优良,性能稳定,杂质少。填装规格及厚度应根据进、出水水质通过试验确定;没有试验条件

时,可按相似条件下已有过滤器的运行经验确定。 

6.5.3 选用的二级精细处理罐元件耐温性能应不小于 80℃，清洗再生方式应符合 HJ 579的规定。 

6.6 整机 

6.6.1 自动化功能 

6.6.1.1 各零部件连接正确、牢固，运动部位润滑正常、转动灵活、无异响。 

6.6.1.2 液、气、电路管线应布局合理，固定牢固，方便装卸和维修。 

6.6.1.3 整套设备应具有过滤、气体反吹、水反冲洗、收油等自动化控制功能。 

6.6.2 处理性能 

6.6.2.1 装置的压力、温度、额定处理量、处理精度、出水水质应符合表 1的规定。 

6.6.2.2 悬浮物去除率应大于等于 95%，出水含油量应小于等于≤5mg/L。 

6.7 安全要求 

6.7.1 承压设备应设置安全阀等安全泄放装置。 

6.7.2 电气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5226.1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7.1 耐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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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50.4-2024中4.1和SY/T 0523—2023中6.2规定执行。宜采用水压试验。 

7.2 焊接 

7.2.1 焊接件组装 

按GB/T 25198、GB/T 150(所有部分) 规定执行。 

7.2.2 无损检测 

无损检测按 NB/T 47013.1、NB/T 47013.2、NB/T 47013.3的规定进行测定。 

7.3 防腐 

按 GB/T 8923.1-2011 执行。 

7.4 外观 

7.4.1 对过滤器罐体的主要几何尺寸、管口方位进行检查,是否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7.4.2 对处理装置同一断面上最大内径与最小内径之差、法兰面垂直于接管或者圆通的主轴中心线的

偏差进行检查,是否大于该断面内径的 1%。 

7.4.3 对外观其他项目进行测量检查。 

7.5 填料 

7.5.1 采用设计文件和实物对照的方法，检查滤料和垫料是否符合 SY/T 0523—2023的规定。 

7.5.2 采用设计文件和实物对照的方法，检查滤膜是否符合 HJ 579的规定 

7.6 整机 

7.6.1 自动化功能 

按 SY/T 0523规定执行。按设计规定的压力、流量进行过滤流程及反洗流程试验，保证流程正确、

畅通，各元器件动作准确、灵活。 

7.6.2 处理性能 

装置处理性能检测应主要对来水水质与出水水质（含一级出水、二级出水）检测，水质检测按 SY/T 

5329 的规定进行。按设计规定的压力、流量进行处理性能检验，并且应根据来液性质配置试验介质，

检验装置处理效率及处理能力。 

7.7  安全要求 

7.7.1 目测检查安全泄放装置. 

7.7.2 电气安全性试验按 GB 5226.1 的规定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类型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应逐台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质量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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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按表 2的规定。 

8.3 型式检验 

8.3.1 有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和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产品连续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 正常生产周期三年。 

8.4 检验项目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1 台进行检验，检验项目按表 2 的规定。 

表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耐压性能 √ √ 6.1 7.1 

焊接件组装 √ √ 6.2.1 7.2.1 

无损检测
a
 √ √ 6.2.2 7.2.2 

防腐 √ √ 6.3 7.3 

外观 √ √ 6.4 7.4 

填料 — √ 6.5 7.5 

自动化功能 √ √ 6.6.1 7.6.1 

处理性能 — √ 6.6.2 7.6.2 

装置安全 √ √ 6.7.1 7.7.1 

电气安全 — √ 6.7.2 7.7.2 

注：“√”为检验项目,“一”为非检验项目。 
a
该项目在零件进货检验或加工过程阶段适时进行检查 

8.5 判定规则 

8.5.1 检验结果应符合表 2的规定。 

8.5.2 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应加倍抽样检验,如仍有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9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9.1 标志 

9.1.1 装置的标牌、标志均应清晰，安装牢固，外表面应平整、光洁，无明显的凹凸不平缺陷，并作

防锈处理。 

9.1.2 产品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标牌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产品的主要参数(额定处理量、设计压力、设计温度、进出口水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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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形尺寸及质量； 

d) 制造厂名及商标； 

e) 出厂编号； 

f) 出厂日期； 

g) 执行标准。 

9.2 包装 

 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应按 NB/T 10558的有关规定包装及运输，随机附件应与设备一起发运。随机

附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 

c) 随机工具、备件、附件清单。           

9.3 运输与贮存 

10.3.1 在装卸车(船)时，严格按使用说明书上规定的吊装位置和吊装工具进行操作。 

10.3.2 含油污水精细处理装置的贮存期不宜超过一年，贮存期内不得与腐蚀介质接触，露天存放时应

有覆盖物遮盖。 

10 质量承诺  

产品自交付客户验收合格起算 18 个月内，因制造质量而发生损坏或不正常工作，制造商应负责免

费维修；18个月后，制造商还应提供设备的终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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